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






⑥归档





办理岗位：优抚处工作人员





工作职责: 

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


①申请





申请材料：


1、牺牲者家属或单位提出的书面申请； 2、工作单位或乡镇、街道等单位证明；3、两名以上现场见证人的证明；4、知情群众的证明或座谈记录；5、直接杀害牺牲者的犯罪分子口供或书面交代，公安或法院的鉴定材料证明；6、敌伪档案中有关记载和判决书、通辑令等；7、牺牲人员如遭叛徒出卖，须有叛徒的下落；8、有关的历史档案记载、历史佐证等；9、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人员，要收集上报其生平事迹等材料。10、牺牲者家庭成员情况。








②受理、审查





办理岗位：优抚处工作人员和负责人


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工作职责: 


1、核实资料是否齐全，经办事项是否符合政策规定；


2、根据需要安排现场实地核查（需要延期的，提出延期意见）并提出处理意见。


3、将材料递交至优抚处负责人。


4、优抚处负责人复审，并签署审查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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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





工作职责: 根据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


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不符合受理条件


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办理岗位：优抚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不予受理理由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出具《不予受理决定书》并由申请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。














退回





办理岗位：优抚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 5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


工作职责:


1、告知退回理由；


2、退回申请材料；


3、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并出具《补正通知书》。





⑤反馈





办理岗位：优抚处工作人员


办理时限： 1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工作职责: 


1、根据审批意见,将处理意见及材料报市人民政府，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
2、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告知申请人领取材料。





办理岗位：局长


办理时限： 2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否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④决定





工作职责: 


分管局长复审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



办理岗位：分管局长


办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
是否监督：是


监督部门：监察室
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


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③审核








